《汕头市濠江区汕头南新城市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公共卫生医学中心片区）（HJ-023编制单元东片区）》

第一条、规划背景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指出，未来国土空间规划将构建五级三类规划体系，绘制“一张图”。控制性详细规划属于“三类”中的详细规划，是上承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向下直接指导项目设计实施的重要层级。
2．汕头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全市控规全覆盖的工作部署，切实把全市控规编制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的首要工作，同时加强规划信息化建设，最终实现全市“山水林田湖草”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2245平方公里全覆盖，实现“一张图”管理。
3．公共卫生医学中心片区位于《汕头市濠江区汕头南新城市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原控规）规划范围内，原控规于 2017 年启动编制，2019 年获濠江区政府批复，对片区开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然而，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开展以及濠江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控规在公共卫生医学中心片区已无法满足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原控规涉及占用较大面积的永久基本农田，在当前国家全面保障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大面积占用永农可实施性不强；二是重大项目的建设与原控规不符，包括正在建设的汕南大道和汕头公共卫生医学中心；三是与规划用地及现有权属相冲突，包括位于河浦医院西侧的商业用地权属和位于五一社区的村民留用地等。鉴于以上原因，经区政府批准同意，特开展本次修编工作。
第二条、规划范围
规划区位于濠江区汕头南新城市中心西北部，其具体范围为：东至安海路、西至汕南大道、北至河浦大道、南至规划站前西路，总面积约241.04公顷（3615.57亩）。
第三条、功能定位
规划片区功能定位为：粤东公共卫生医学高地、汕头临港滨海产业平台重要配套服务区。
第四条、发展规模
规划片区总用地面积约241.04公顷，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约136.98公顷，规划住宅建筑面积为760.06万平方米，居住人口约1.7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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